附件5
[bookmark: _GoBack]沁源县政协提案办理征求意见（面商）卡
十届五次会议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填写
	提案编号
	
	案由
	

	
	承办单位
	
	具体承办人员
	
	办结情况
	

	
	意见：

	提

案

者

填

写
	答复前听取意见方式
	走访
	
	电话
	
	其他
	
	未联系
	

	
	办理（走访）人员态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答复是否针对提案建议
	针对
	
	基本
针对
	
	未
针对
	

	
	是否同意办理结果
	同意
	
	理解
	
	保留
	
	不同意
	

	
	办理情况的总体评价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提案者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说明：1.办结情况选择：A.已解决或基本解决；B.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准备解决；
C.因受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只能以后研究解决；D.留作参考或不可行。
      2.具体承办单位要将此卡随“提案答复”一并送寄给提案者。
3.提案者收到此卡后，根据办复情况填写此卡，并及时反馈给提案承办单位。
4.提案承办单位将提案者填了的此卡和对应的提案答复一并交回县政协提案委。（提案答复一份送提案者，一份送政府办或县委办，一份送政协提案委）
5.提案者在选中的评价格内打“√”	

